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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種雞」 指 未成年種雞及成年種雞的統稱

「肉雞」 指 由雞苗所養殖而成的成年雞隻。由雞苗養殖成
肉雞需約 37天至 45天。肉雞為養育作生產雞肉
產品而非用作產蛋用途的雞隻種類。該等肉雞
於密切監控的環境下養殖。當肉雞達到所要求
的重量後通常會被送往屠宰。屠宰後，將加工
成雞肉產品推出銷售

「種蛋」 指 由種雞所產下的種蛋，將於我們的機器內溫育
約 21天並孵化成種雞。這些蛋較一般未受精蛋
價格更高

「雞苗」 指 由種蛋孵化成的雛雞，將送往我們的肉雞養殖
場或合約農戶養殖成肉雞

「未成年種雞」 指 由父母代種雞苗所養殖、用作產種蛋的 24週以
下的雞隻

「成年種雞」 指 由父母代種雞苗所養殖而成、用作產種蛋的 24

週或以上的成年雞隻。該等成年種雞通常於出
生後第 25週至第 66週期間產蛋。於第 66週後，
該等成年種雞將被出售，不會用作製成我們的
雞肉產品

「父母代種雞苗」 指 養殖作產種蛋用途的代種雞苗。我們從作為獨
立第三方之供應商購入該等代種雞苗


